附件

吉林省校企合作助理项目申报指南

为保障吉林省校企合作助理项目规范、高效实施，方便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申报，现将申报流程与所需材料明确如下：

一、申报流程
（一）符合条件的企业单位向所在地人才公共服务机构提交单位资质材料进行申报。
（二）申报材料通过审核后（审核期为五个工作日），用人单位需准备并提交以下材料：
1.提供新增校企合作助理人员《就业创业证》。

2.提交用人单位和新增校企合作助理项目人员的全套纸质及电子版材料。

3.在成功增员后一周内，为项目人员缴纳意外伤害险。

4.次月5号之前，按时报送上月相关材料。

5.项目人员服务期满或离职时，应及时办理减员手续，并提交工作鉴定材料。

二、材料清单

（一）用人单位申报所需材料（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公章）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4.《吉林省校企合作助理项目单位申请表》（附件1）；

5.《吉林省校企合作助理（校内/校外/党建岗）岗位协议书》（附件2）（校外岗，一式三份；校内岗和党建岗，一式四份）；
6.《吉林省校企合作助理项目人员增减情况变更表》（附件6）。

（二）应届生、离校2年内的毕业生申报所需材料
1.《吉林省校企合作助理项目人员备案登记表》（附件3）；

2.毕业证复印件；

3.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纸上）；

4.《就业创业证》原件和复印件（登记失业或未就业状态，吉林省户籍人员可向所在街道咨询办理）；

5.项目人员本人社保卡复印件；

6.社保查询记录复印件（不能以单位职工身份参加社会保险）。

（三）电子版材料

1.《吉林省校企合作助理项目人员一览表》（附件4）；

2.项目人员的手持身份证照片（单独文件夹，按附件4顺序排列和电子版一起提交）。
（四）月常规报送所需材料

1.《单位发放基本生活补助明细账（单）》（附件5）；

2.《吉林省校企合作助理项目人员增减情况变更表》（附件6，无人员变更则无需上报）；

3.《校企合作助理项目人员生活补助发放表》（附件8）需项目人员本人签字；

4.银行发放流水账单。

（五）项目期满/人员减员所需材料

1.当项目人员服务期满3个月离职或项目期满后，用人单位对其德才表现及职业能力进行评估并出具《吉林省校企合作助理项目结束鉴定表》（附件7）；

2.社保查询记录复印件；

3.《吉林省校企合作助理项目人员增减情况变更表》（附件6）需项目人员本人签字。

三、重要注意事项

（一）材料备份：用人单位必须妥善保存所有提交材料的备份。如在检查时无法提供，将取消用人单位资格。

（二）保险购买：必须在签订协议并完成增员后一周内缴纳，由用人单位为项目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或其他不低于意外伤害保险保障范围的其他险种。

（三）材料份数与盖章：除非特别说明（岗位协议），以上所有纸质材料均需一式两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四）各地可通过视频采集等多种灵活有效的方式，对项目人员进行在岗情况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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